
第八章 物权法律制度

【专题八】担保物权制度（重要考点）

（一）担保物权的概念和特征

概

念

以确保债权实现为目的，于债务人或第三人的特定物上所设定的一种限定物权。

包括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

特

征

（1）从属性和附随性

（2）不可分性。担保物的分割、部分灭失或转让，被担保债权的分割、转让等，均不影响担保物权

（3）物上代位性。担保物灭失、毁损，而收有赔偿金时，该赔偿金即为担保物的代替物。担保物权人

就该赔偿金行使其权利

（二）担保物权的分类

发生原因 法定担保物权 留置权

意定担保物权 抵押权和质权

占有状态划分 优先性担保物权 抵押权

占有性担保物权 留置权与质权

担保财产属性 动产担保物权 动产质押

不动产担保物权 不动产抵押

权利担保物权 权利质权

是否登记 登记担保物权 不动产抵押

非登记担保物权 动产抵押权、留置权

担保财产范围是否固定 固定财产担保物权 普通抵押

非固定财产担保物权 浮动抵押

是否由民法典明确规定 典型担保物权 抵押权、质权、留置权

非典型担保物权 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出卖人所保留的所有权等。

（三）抵押权

1.抵押权的概念、特征

概

念

抵押权，是指债权人（抵押权人）对债务人或第三人（抵押人）提供的、不移转占有的担保财产（抵押

财产）享有的变价处分权和就卖得的价金优先受偿的权利

特

征

（1）抵押权是物权；

（2）为担保物权；

（3）为意定担保物权；

（4）是不移转抵押物占有的担保物权；

（5）是以对抵押物变价处分权和优先受偿权为内容的担保物权

2.抵押合同与抵押权的设立

（1）设立抵押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

（2）绝押条款，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

所有的，只能依法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尝。即该条款，只发生担保物权效力，而不发生抵押财产所有权转移效

力。

（3）不动产抵押权=有效抵押合同+登记。以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建设用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或者正

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

（4）动产抵押权=有效抵押合同，或=有效抵押合同+登记＞善意第三人

以动产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登记对抗主义）



【2020 真题·单选题】下列关于物权设立时间的说法中，符合《民法典》规定的是（ ）。

A.以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抵押的，抵押权自完成抵押登记时设立

B.居住权自居住权合同生效时设立

C.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生效时设立

D.地役权自地役权合同生效时设立

【答案】D

【解析】（1）选项 A：以动产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2）

选项 B：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并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

记时设立。（3）选项 C：建设用地使用权自登记时设立。


